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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利益导向在

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政府 吴成祥虞大功

笔者近日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依 口之家的农户得田往往多一倍以上。耕地是农民最

然较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十分强烈，躲 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惯“惜土如金”。在他们的眼

胎、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控制农 里，土地是“铁饭碗”，有地种，就不愁没饭吃。这样，

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 客观上强化了农民多生的欲望。又因为在土地承包

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 过程中，过分讲究好田、劣田的搭配，远田、近田的调

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 剂，平均每户的农田都分割成七、从块，最小的面积

调查发现，现行农村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I=I有 只有1分左右，无法使用机械耕作。加之，农民种地

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 主要还是依靠手工操作，依靠劳力的简单投入增加

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复 产出，导致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减弱，生产潜力难以释

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 放，每当农忙季节，体力劳动强度很大，有些是老人

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格局，强化了家庭作业的个体功 和妇女力所难及的，男性劳动力的优势也就更为明

能。而土地承包的方式基本上按人头平分，一些地方 显，一些独女户、纯女户的盼子欲望因此就变得更加

虽然按照人劳比例划地，但人头比例偏大，劳力比例 强烈，往日被弱化的家庭人I=I增殖机制也就得以恢

极小，留下的一点机动田也大都被劳力充裕、人口较 复和强化。

多的农户所承包。其结果造成人口越多的农户土地 2．部分经济积累负担不利于控制人口增长

也越多，人I=I越少的农户土地就越少，六口之家比三 近几年，农村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乡镇工业异军

这必然会影响计划生育的工作。因此；国家有必要把

一些地方条例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为法律，使计

划生育政策长期稳定下来。此外，计划生育工作要求

各部门的配合。无论是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还

是目前深入开展“三结合”工作，在其他部门从部门

角度看利益不大或不属于部门职责范围规定的情况

下，要想协调好计生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关系，仅

靠《条例》是很难办到的，既使有行政领导协调也难

以使各部门间长期配合。必须用国家法律去调整各

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稳定性。

显然，在我国法制建设走向正轨，制定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是保障我国基本

·32·

国策顺利实现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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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起，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种田的成本逐步

上升，农业尤其是粮棉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很多农

民离土不离乡，纷纷进厂做工，外出经商。据统计，这

些离土挣钱的大多数是人口较多、劳力有剩余的农

户，那些子女少、劳力单的农民依然固守在有限的耕

地上。乡、村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和创办社会福利事

业，各类提留和统筹费，主要摊到农民的承包土地

上，种植业农户的经济负担由此加重了。射阳县农民

耕种的土地，每亩一年平均上交经费在75元以上，

农田纯收入普遍降低。其他各业人员却很少上交集

体提留和统筹费，经济收入较高。这种人口多、劳力

多的农户与人口少、劳力少的农户在经济受益上的

反差，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农民群众的超生念头。

3．农村独生子女的奖励和优待难以到位

自从1980年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一个孩

子”以来，农村独生子女人口群日益庞大。一些地方

规定，给独生子女户多划一份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

地，每年发给保健费40元，独生子女在入托、入园、

入学、招工等方式给予优先。这些激励性的措施，在

当时鼓励了一大批农民只生一个孩子。但现在的情

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每年40元的奖励与现行的

农民收入、市场物价相比，数额太小，对农民没有吸

引力。有些农民说：“这点钱，奖不奖一个样”。很多地

方的奖励和优待政策由于缺乏可靠的经济和具体措

施而难以落实。据了解，近几年，农村乡镇对独生子

女的奖励金大部分来自于超生户的罚款经费，地方

财政根本没有列项支出。如果农民超生少，经费来源

也随之减少，有些地方只得取消对独生子女的奖励，

农民意见很大。《江苏省计划生育条倒》对独生子女

户的奖励有很多硬性规定和一些弹性规定，可一提

到钱，基层干部就面露难色：“哪有那么多钱呢?”由

于农民只生一孩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领取

独生子女证的领证率一直不高，有的甚至领了证又

偷生二孩。 -

4．不完善的扶贫政策助长了农民超生

尽管各地贫困户的标准不同，但现行的扶贫政

策往往是见“贫”就“扶”，在具体执行中很少考虑因

超生致贫的因素。实际上，目前农村一孩户处于温饱

线以下的很少，贫困户大多是因子女多、孩子小而造

成的，其中大约有40％以上是多孩户。有的越穷越要

生，连续生几胎，成了远近闻名的特困户，于是理所

当然地被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有的则刚达到温饱又

退到扶贫线以下。应当看到，这些不完善的扶贫措

施，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农民的超生。有个贫困户

讲：“穷，怕什么?别人先富，我们后富，现在靠政府，

将来靠子女。”

据此，调整农村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控制人口

过快增长，已势在必行。

第一，改进土地承包和集体提留办法

土地承包方面：每户按照法定婚龄的人口和计

划内生育的子女，每人划给一份承包地；领取独生子

女证的夫妇，给独生子女多划给一份或更多一点的

土地；超生人口不划给承包地；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的地区，超生三孩及三孩以上的可终生不划承包地。

集体提留方面：集体提留、各类集资均按农业人口征

收，不应摊入土地；对独生子女户，特别是独女户实

行部分减免；对承包责任田又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村

劳动力，除负担有关费用外，还要按其经营纯收入的

3—5％的比例上交到村组。

第二，提高独生子女户的奖励标准

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状况，独生子女的保健费

可按每年60一100元发给；独生子女入托、入园、入

学，可减免全额保育费、学杂费的50％；对符合照顾

生育并主动放弃生育指标，表示终生只生一孩的，一

次性发给奖金1000--1500元。

第三，建立计划生育福利基金

每年多渠道筹集资金，作为计划生育福利基金，

专户存入银行。主要用于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者及因后遗症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力

农民的治疗和生活补助费，对实行计划生育没有超

生的农民在遇到困难时予以救济，以及发展独生子

女平安保险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保险等。

第四，实行优厚的经济扶持政策

一是兴办农村经济联合体。比如，垆农融自愿为

原则，由乡、村牵头，兴办“少生快富”合作让，组织计

划生育光荣户加入经济联合体。农业、工交、科技、金

融、供销等部门，在落实经济开发项目、提供良种、发

放贷款、供应化肥、推广科技技术及产供销方面给予

重点扶持，及时为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二是

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条件。主要对

有生育能力而按政策不应安排生育的贫困户，要在

夫妇一方采取了有效节育措施后给予扶贫；对超生

多孩的不予扶贫。三是对贫困户超生，要坚持按规定

给予经济处罚，并动员落实绝育措施，把各项奖惩政

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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